台州学院科研处文件

台学院科发〔2012〕8号



关于做好2011年度校学术专著出版资助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有关部门：

根据《台州学院关于学术专著出版资助的办法》（台学院发[2004]34号）文件精神，学校将对2011年度出版的学术专著进行资助，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助对象

第一作者为本校科研人员的学术专著。

二、资助类别及资助额

A类：8000元

申请A类资助者，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主持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社科基金项目并获准立项出版的学术专著；

2.学术专著的主要内容已以学术论文形式在一级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

B类：5000元

申请B类资助者，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主持申报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省社科基金项目并获准立项出版的学术专著；

2.主持申报教育部等部级科研项目并获准立项出版的学术专著；

3.学术专著的主要内容已以学术论文形式在一级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

C类：3000元

申请C类资助者，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主持申报省教育厅等市厅级计划项目和校重点项目并获准立项出版的学术专著；

2.学术专著的主要内容已以学术论文形式在二级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2篇及以上。

三、资助方法和程序

1.由本人于3月19日前向科研处提出资助申请并递交以下材料：《台州学院学术专著出版资助申请书》1份（在科研处网站上下载）、相关佐证材料、出版合同复印件、成果原件2册。

2.科研处组织初审，并根据初审结果提出初步资助意见，报主管校长批准。有争议的成果提交校学术委员会裁决。

3.获准资助者凭出版费发票等到学校办理经费报销等有关出版资助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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